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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质押合同
出质人（以下简称甲方）：          
质权人（以下简称乙方）：           
为确保甲乙双方签订的     年       字第       号贷款合同（下称“贷款合同”）的履行，甲方拟以其在     公司的股权为乙方作质押担保，经双方协商一致，就上述股权质押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担保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乙方依贷款合同向甲方发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元整的贷款，贷款你年利率为       ，贷款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上述债权以及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第二条 质押合同标的

（1）质押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    公司的     %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

（2）质押权金额为      元整。

（3）质押权派生权益，系指质押权应得红利和其他收益，必须记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保管账户内，作为本质押项下贷款偿付的保证。

第三条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10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      公司董事会同意，并将股份出质事宜记载于     公司股东名册，将股权证书移交给乙方保管。

第四条 在取得     公司董事会同意后10日内，甲方应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乙方为此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五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如需转让出质股权，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并将转让所得款项优先清偿甲方的贷款本息或者向甲方确认的第三方提存。

第六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如需转让出质股权，须经乙方书面，并将转让所得款项提前清偿本息。

第七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为担保自己或者他人的债权将出质股权转质的，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否则，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乙方有权依法处分质押股权，并从所得款项中优先得偿贷款本息。

1.甲方未能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及时归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

2.甲方被宣告解散或被提起破产申请的。

第九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乙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除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条 甲方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期限内不得取得     公司董事会同意质押或者在本合同签订前已将股权出质给第三者的，或者甲方不得在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出质登记的，乙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本息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第十一条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书面协议。但对本合同的任何删减、修改、补充、应不免除或减少甲方在本合同中所承担的责任，不影响或侵犯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益。

第十二条 本股权质押项下的贷款合同如有修改、补充而影响本质押合同时，双方应协商修改、补充本质押合同，使其与股权质押项下贷款合同规定相一致。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协议时，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前      仲裁委员会并按照提起仲裁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用。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签章）         （或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